
立法會CB(1)870/19-20(01)號文件  
 

環境事務委員會  
 

須就 2020年 6月 22日會議採取的跟進行動  
 
 
議程項目 III — 廚餘收集及運送安排  
 
政府當局須就廚餘收集先導計劃提供以下資料：  
 

(a) 參與該先導計劃第一階段的場所及已表示有興趣參與第二階
段的場所的地區分布；及  

 
(b) 在第一階段用以收集及運送廚餘的車隊的資本及營運成本，

以及預計在第二階段新增的車輛 (如有的話 )的資本成本及整
支車隊的營運成本。  

 
 
議程項目 IV —  園林廢物的管理  
 
政府當局須提供因《循環再造和棄置園林廢物指引》未獲遵從而

須採取跟進行動的個案宗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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